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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之“自然”与海德格尔之“此在”
叶文学

(西昌学院彝族文化研究中心ꎬ四川 西昌 ６１５０１３)

摘　 要:老子之道论首重“自然”ꎬ谓万物皆具自然之性ꎬ海德格尔论“存在”ꎬ以“此在”为某种规约ꎬ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ꎮ 无

论从整体结构还是义理看ꎬ“自然”与“此在”皆为各自理论之关键ꎬ而且皆通过“三位一体”结构加以展开ꎬ使老子与海德格尔

的本体论思想得以高度契合ꎮ 通过对老子之道论与海德格尔之存在论进行比较分析ꎬ并试图阐明“自然”与“此在”在其本体

论中的属性与意义ꎮ
关键词:老子ꎻ自然ꎻ海德格尔ꎻ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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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子提出“道法自然”的著名哲学命题ꎬ以“自
然”突显道之特性ꎬ将“自然”从“天地之始、万物之

母”之道本论中抽离出来ꎬ并使其独存于万物之外ꎬ
同时又弥漫于万物之中ꎬ规约着道、天、地、人ꎬ构成

道—物之间“不可须臾离”之条件ꎮ 海德格尔亦曾

提出“存在”(Ｓｅｉｎ)这一概念ꎬ认为“存在”是一切哲

学问题之本源ꎬ是探讨所有哲学问题的先决条件ꎬ
存在不可以被逻辑地解构ꎮ 不过ꎬ海德格尔在谈及

“存在”与“在者”之时无法脱离另一核心概念———
“此在”(Ｄａｓｅｉｎ)而展开ꎬ即“此在”存在于任何事物

(或概念)之中并永不退场ꎮ 在海德格尔那里ꎬ“此
在”是讨论可以被逻辑地解构的“在者”的条件ꎮ 从

这个意义上看ꎬ老子之“自然”与海德格尔之“此在”
具有高度的相似性ꎬ皆无规定而独存ꎬ“此在”概念

与老子之“自然”犹如“同出而异名”ꎬ这是其二者的

思想得以超时空对话之基础ꎮ 本文拟通过对老子

与海氏之“自然”与“此在”概念及内涵进行对比分

析ꎬ以管窥其二者哲学思想之一斑ꎬ亦可了解东西

方哲学之基本特点ꎮ

一、老子之“道”与“自然”

“道”是老子乃至整个中国哲学的核心范畴ꎮ
关于老子之“道”与其余诸家所阐发的“道”ꎬ内涵虽

有不同ꎬ但无论从本体、本原还是从整体结构、规范

法则等方面ꎬ均将道赋予终极规定性ꎮ 老子言“道
生一ꎬ一生二ꎬ二生三ꎬ三生万物” («老子»四十二

章ꎮ 后注略去书名)ꎬ又言“天下万物生于有ꎬ有生

于无”(四十章)ꎬ将“道”设定为最初的存在ꎬ老子有

时称其为“无”ꎬ一种无缺、无漏、无失、浑然无物的

整体ꎮ “道”生万物乃至“德”成万物等皆在道之视

域中得以完成ꎬ至于老子时而论道ꎬ时而论德ꎬ时而

论万物ꎬ只不过是在整体与部分、一般与特殊等对

待关系中游弋而已ꎮ 然则ꎬ老子言“道可道ꎬ非常

道ꎻ名可名ꎬ非常名ꎮ”(一章)ꎬ已然揭示了道的不可

把握性ꎬ因为部分不可能把握整体ꎮ “把握”作为一

种认识事物的方法和手段ꎬ无异于对部分的执着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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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去道远矣ꎮ 是故ꎬ除“玄之又玄ꎬ众妙之门”(一
章)这种颇具神秘色彩的总结ꎬ老子并未直接以

“道”作为进路ꎬ而是通过隐喻、类比等手法对万物

加以言说ꎬ反向彰显“道”之所指ꎬ这就难以绕开老

子反复提及的“自然”概念ꎮ
在«老子»一书中ꎬ老子以“强字之”的方式将那

种一切存在之先的存在称为“道”ꎬ且言“人法地ꎬ地
法天ꎬ天法道ꎬ道法自然”(二十五章)ꎮ “自然”并非

存在于道之先、也未凌驾于道之上ꎬ而是以“性”的

方式存在ꎬ是一种无规定之规定ꎬ不仅“人” “地”
“天”具有了取法的对象ꎬ甚至作为终极本原之“道”
亦具有取法的对象ꎬ这个对象即自然ꎮ 在老子那

里ꎬ“人”“地” “天” “道”是同等重要的ꎬ“道大ꎬ天
大ꎬ地大ꎬ人亦大ꎮ 域中有四大ꎬ而人居其一焉”(二
十五章)ꎮ 而此“四大”皆因循于“自然”ꎮ 不过ꎬ老
子并未给“自然”以任何规定ꎬ惟后世诸家阐发甚

多ꎬ各是其所是ꎮ 王弼曰:“自然者ꎬ无称之言、穷极

之辞也ꎮ” [１]张岱年言:“先秦典籍中ꎬ自然就是自然

而然的意思ꎮ” [２]刘笑敢言“自然是主体不受外界作

用或强力影响而存在的发展状态” [３]ꎬ亦是“自然而

然”之意ꎮ 夏海亦言“事物按照自身的本质规定和

运行规则而自生、 自长、 自成、 自衰、 自灭的过

程” [４]ꎬ因而ꎬ老子的“自然”即是“自然而然”ꎬ这一

点已是学界共识ꎮ 至于胡适之先生将老子之“道”
粗浅地等同于西方哲学的“自然法” [５]ꎬ断然无可取

之处ꎮ
“自然”之义既已明ꎬ接下来所需阐明者ꎬ即是

“自然”何以体现其“无规定之规定”的问题ꎮ “自
然”二字在«老子»中出现过五次ꎬ即第十七章:“功
成事遂ꎬ百姓皆谓我自然ꎮ”第二十二章:“希言自

然ꎮ”第二十五章:“道法自然ꎮ”第五十一章:“道之

尊ꎬ德之贵ꎬ夫莫之命而常自然ꎮ”及第六十四章:
“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ꎮ”此五处文本已揭示

“自然”之义ꎬ即“自己如此”ꎬ乃揭示一种本然性ꎬ本
然性既是道散落于万物自身取法的规定性ꎬ但同时

“自然”又不滞于任何一物ꎬ亦不滞于道本身ꎬ因而

又体现为无规定性ꎮ
“自然”乃是规定性和无规定性的统一ꎮ 规定

性是针对万物而言ꎬ即其具有内在法则而使万物有

其“所以然”、使万物可以“法自然”ꎬ有一种内在、外
在的规约而自为ꎬ即使“道”对万物亦不予主宰ꎬ而
是“辅万物之自然”而已ꎮ 可见ꎬ在老子的视野中ꎬ
“自然”使万物各具其性且无逃乎“自然”这种规定

性ꎮ 学界有将“自然”解为名词者ꎬ如刘笑敢先生ꎬ
然而ꎬ一旦将其确定为“某物”ꎬ则“自然”即无以内

在地规约万物ꎮ 这种内在的规定性自存于万物之

中ꎬ万物分殊不一ꎬ却各得其性ꎬ乃是“一而多”之关

系ꎮ 这种关系并非由“一”而生出“多”ꎬ而是“多”
中有“一”ꎬ“一”即“多”ꎬ“多”即“一”ꎬ这就使老子

之“自然”从本体论、宇宙生成论、规律论等诸义中

剥离出来ꎬ使“自然”这种规定性无法以任何形式加

以规定ꎬ这就是其无规定性ꎮ
无规定性使“自然”不滞于物ꎮ “自然”的无规

定性是一种存在ꎬ“自然”既然是“自己如此” “自然

而然”ꎬ因此是自证的、自明的ꎬ且具有永恒性而独

立存在ꎮ 其存在方式不可描述ꎬ毫无形式、变化无

端且不拘于“自然”本身ꎮ 老子试图用“无”说明道

之存在形式ꎬ同时也描述了“自然”之无规定性ꎬ说
其“无”ꎬ它却有ꎬ说其“有”ꎬ它却无迹可寻ꎮ “自

然”的这种存在形式使其具有了任意性、随机性、弥
散性和无限张力ꎬ并成为足以使万物取法于道、取
法于自身的唯一规定ꎮ 从这个层面讲ꎬ这种无规定

性却又是“自然”之规定性ꎬ其二者是高度统一的ꎮ
总而言之ꎬ“自然”是一种永恒的存在ꎬ其并非

由道所生ꎬ只是道在万物中彰显ꎬ并为万物提供了

任何使其“自己如此”之规约ꎬ其具有内在的张力而

使万物忠实于自身之“自然”ꎬ同时又是一种涵摄万

物ꎬ却无滞于物的终极存在ꎬ是规定性和无规定性

的统一ꎮ

二、海德格尔之“存在”与“此在”

海德格尔在其阐释“存在” (Ｓｅｉｎ)这一根本问

题时ꎬ发现了“无”这个毫无规定性的概念ꎬ并以此

诠释那个“存在”ꎮ 海德格尔似乎并不关心宇宙之

本源和本体ꎬ而是试图为万物之存在找到某种合理

性ꎬ抑或在“存在”自身之中找到“存在”的理据ꎬ以
突显存在的意义ꎮ “存在”本身是确然无疑的ꎬ为了

解释这些问题ꎬ海德格尔使用了其哲学中较为基础

而又极其重要的概念—“此在” (Ｄａｓｅｉｎ)ꎬ用他的话

说ꎬ“此在”即作为揭示万物之所以是“存在”的某种

概念或规约ꎬ而“存在”则是赋予了“此在”一定意

义、使其成为存在者的那个存在ꎬ具有终极意义ꎬ因
此ꎬ海德格尔将“存在”称之为“无”ꎮ 只不过ꎬ当我

们用“无”来指明“存在”时ꎬ虽然能部分地把握“存
在”和“此在”之间的逻辑关系ꎬ但似乎意犹未尽ꎮ

海德格尔认为“存在”是“最普遍的概念” [６]ꎬ并
从最高普遍性推论出“存在”的“不可定义性” [６]ꎮ
黑格尔曾把“存在”规定为“无规定性的直接性ꎬ先
于一切规定性的无规定性ꎬ最原始的无规定性”ꎬ亦
即“存在”无须规定亦无法规定ꎬ因为普遍性本身已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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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作为任何事物之质料的条件ꎬ“存在”无条件地

先于任何具体的甚至抽象的存在者ꎬ因而“存在”本
身已具备本源意义ꎬ这便是黑格尔所谓的“无规定

的直接性”ꎮ 而且ꎬ“存在”不是某种类似于存在者

的东西ꎬ因此不可定义ꎬ其“在一切认识中、一切命

题中ꎬ在对存在者的一切关联行止中ꎬ在对自己本

身的一切关联行止中ꎬ都用得着‘存在’” [６]ꎮ 撇开

“存在”的形式和结构不论ꎬ“存在者”虽然已无限接

近本源但尚有追问的可能性ꎬ而作为本源性的“存
在”确实是“自明的东西”ꎮ 从这个意义上讲ꎬ“存
在”本身先于一切“存在者”而存在ꎬ并贯穿所有“存
在者”的存在始终ꎬ具有无规定性和不可解构性ꎬ即
是海德格尔所谓之“虚无”ꎮ

为了解决“存在”何以使“存在者”得以存在的

问题ꎬ海德格尔引入了时间向度ꎬ使存在者在任何

时候都是“存在着”(ｓｅｉｅｎｄ)的ꎬ“我们自己的所是以

及我们如何所是ꎬ这些也都存在着” [６]ꎮ 尽管有人

用“此在”来称呼这种存在者ꎬ但“此在”的范畴绝不

仅限于此ꎮ 因为“存在者”多表示“存在的东西”或
“存在”所呈现出来的具体的对象、概念、范畴等ꎬ
“此在”则使“存在”多了一种认识途径和“存在的意

义”被认识的可能性ꎮ 因而ꎬ海德格尔的“此在”可

解释为“此”(ｄａ)与“在”(ｓｅｉｎ)ꎬ是“存在者”在时间

与空间概念上的呈现或持续在场ꎮ 这种呈现和持

续在场无法从时、空维度中孤立出来ꎬ“此在”则是

“存在”与“存在者”之间不可或缺的条件ꎬ况且ꎬ“此
在”与“存在者”几乎是同时存在的ꎮ 当我们谈论某

种“存在”时ꎬ其实我们谈论的仅仅是“存在者”ꎬ该
“存在者”已先导性地、优先地存在于我们的意识

里ꎬ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的ꎬ“此在是一种存在者ꎬ但
并不仅仅是置于众存在者之中的一种存在者ꎮ 从

层次结构上来看ꎬ其与众不同之处在于:这个存在

者在它的存在中与这个存在本身发生交涉” [６]ꎮ 而

且ꎬ存在者本身“多包含的存在想来就是它有待去

是的那个存在” [６]ꎮ “存在”可以是逻辑地或时间性

地先于我们对“存在者”的认知ꎬ这种“存在者”在它

的存在中是通过“生存”(Ｅｘｉｓｔｅｎｚ)得到规定的ꎬ“生
存”即是持续在场ꎮ

由是观之ꎬ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实际上是多向

度、多层次的ꎬ不仅对无规定的、自明的、自在的“存
在”进行了“直接性”预设ꎬ认定“存在”的某些性质

已然超出“存在者”的“一切可能的关乎事实而可能

归类的规定性之外ꎬ同时又是无论什么东西都必然

具有的” [６]ꎮ “存在”是根本性的、一般性的ꎬ而“此
在”则是促使“存在”的特性得以体现于“存在者”之

中的必不可少的契机ꎬ既不可脱离“存在”本身ꎬ也
不可脱离“存在者”ꎬ从结构上看ꎬ“存在”“此在”与
“存在者”本身就是三位一体的ꎮ

三、永恒性与超越性

老子与海德格尔均开创性地提出并试图讨论

关于世界本源问题的核心概念并对后世产生了巨

大影响ꎮ 老子提出“道”这个最高哲学范畴ꎬ不仅将

其预设为万物之本源和宇宙之本体ꎬ其似有若无、
似无若有ꎬ不可直接以言语表述ꎬ并进而提出“自
然”以实现道与万物之间的统一ꎮ 因而ꎬ道、自然、
万物是统一的整体ꎬ只不过ꎬ老子之“自然”不是道

向万物的过渡ꎬ并不介入“道生一ꎬ一生二ꎬ二生三ꎬ
三生万物”的整个过程ꎬ却自始至终作为整个过程

的规约而存在ꎬ不仅使道自身“自然而然”ꎬ万物自

身的发展也是“自然而然”的ꎮ 这样ꎬ在老子那里ꎬ
“自然”就成为一种既独立于万物同时又弥漫于万物

的某种规约和属性ꎬ自我完成、自行完善且不受任何

约束ꎮ 这就使得老子的道论具有了哲学思辨色彩ꎮ
尽管老子的道论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皆具有

终极意义ꎬ皆采用“三位一体” 的结构 (即老子的

“道—自然—物”结构与海德格尔的“存在—此在—
存在者”结构)进行阐述ꎬ老子所提出的“自然”与海

德格尔的“此在”亦有某种相似性ꎬ但二者对自身理

论的阐述方式是截然不同的ꎮ 基于不同的思维模

式和学术传统ꎬ老子之道论是弥散式的ꎬ其对“自
然”的界定虽然涵摄道本身ꎬ但其多倾向于万物ꎬ且
在道与万物之间建立了一种直接或垂直关系ꎬ虽万

物分殊ꎬ但皆无逃乎道ꎬ“自然”便是这种关系的体

现ꎮ 道与万物之间是一种一与多的关系ꎬ物可以是

任意的ꎬ但同时道与物又是紧密无间的ꎬ道流行于

物中ꎬ又呈现为一种整体的横向流行解构ꎮ
在海德格尔那里ꎬ“存在”与“存在者”之间虽然

也是一种直接或垂直关系ꎬ但海德格尔的“存在者”
并非广义上的万物ꎬ而是每一个正在被提及、思考、
推敲的概念ꎬ“此在”也只是为他在从“存在”到“存
在者”的逻辑解构过程中提供了各种可能性和必要

条件ꎬ他对此进行的论证可以将物当成对象ꎬ也可

以直接将某物的概念当成对象而解决该物(或对

象)的存在问题而进行反思ꎬ因而ꎬ尽管具有严密的

逻辑解构和思辨性ꎬ但并未像老子那样表现出对世

间的关照ꎮ 在海德格尔的视域中ꎬ“存在”与“存在

者”本身就是对概念进行解构ꎬ进而彰显“存在者”
之所以“存在”的意义ꎬ呈现为单向性和单一性ꎬ“存
在”具有一般特性ꎬ但无法用整体性进行概括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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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曾试图诠释其所设定的“天地之始”的道ꎬ
但他发现这个本源性的、形而上之道不具备“可道”
的特性ꎬ从而试图从万物之中探索道的实存性ꎮ 从

老子的视角看ꎬ“道生一”之后ꎬ道便散落为万物ꎬ万
物是“可道”的ꎬ但道与万物之间至少还有某种契机

使二者“不可须臾离”ꎬ这样ꎬ“自然”便理所当然地

成为这个契机ꎮ 这个契机是灵动的、运动的、变化

的ꎬ是对道的运动方式的完整体现ꎬ却又不受道、物
的主宰ꎬ且无时无刻不作用于万物ꎬ进而ꎬ“自然”就
成为一种永恒的、规约性的存在ꎮ 这种永恒性使

“自然”不离于道ꎬ亦不离于万物ꎬ从万物产生之时

便被赋予了“自然”的特性ꎮ
与老子的“道”一样ꎬ海德格尔的“存在”也具有

本源性和不可言说性ꎮ 他将“存在”设定为本源性

的存在ꎬ这个“存在”不是实体性的ꎬ不具备生成万

物的条件ꎬ但万物生成之前便已存在ꎬ甚至被用以

描述为“存在者”的存在的根源ꎬ亦即ꎬ即使作为本

源的“存在者”也必先具有“存在”这一属性ꎬ这个永

恒的、先于一切的、无任何规定性的存在即是“存
在”ꎬ其不具备解构和追溯的条件ꎬ黑格尔将其规定

为“无规定的直接性”ꎬ它是自明的、自在的ꎮ 海德

格尔对“存在”的规定使“存在”更加凸显其不可把

握的特性ꎮ
实际上ꎬ在«存在与时间»中ꎬ海德格尔对“存

在”的描述、分析工作都是围绕着“存在者”展开的ꎬ
而他对该问题的论证则借助于“此在”这一概念ꎬ使
解释“存在者”之所以为“存在”成为了可能ꎮ 这样ꎬ
“此在”就成为海德格尔存在论中的一个核心概念ꎮ
从结构的角度看ꎬ“存在”具有本源性ꎬ是一切概念

的源头ꎬ但就“存在”本身也须通过“此在”得以解

构、掌握ꎬ而不必在“存在”自身中寻找足以自证的

规定性ꎮ 同样ꎬ“存在”也是先于“存在者”而存在

的ꎬ“此在”使这种“存在”的持续在场进而使得“存
在者”(整体的)存在得以充分规定、领会、把握并不

断被阐发ꎮ
以上可知ꎬ老子的道论极少涉及时、空因素ꎬ或

者说ꎬ可以不受时、空条件的影响ꎬ道与万物之间也

不受时、空等因素的制约ꎬ这就是使得道具有终极

性、永恒性和普遍性ꎬ“自然”便是对一切条件的超

越ꎬ是在道－物关系中“不可须臾离”的属性ꎬ与道物

相始终ꎬ道之永恒性使“自然”也具有永恒特性ꎬ是
一种自为的、直接的属性ꎮ 海德格尔的“存在”与

“存在者”是就概念解构而言的ꎬ其演绎过程无法脱

离“此在”的限制ꎬ“此在”相对于“存在”和“存在

者”来说也是超越的ꎬ但若将“此在”从中抽离出来ꎬ
“在者”便无法获得存在的合理性ꎮ 海德格尔的“此
在”不仅是“存在”本身的属性ꎬ也是“在者”的属性ꎬ
从本源论的角度看ꎬ“存在”的本源性也是在“此在”
的时效性规约中得以诠释ꎬ而存在本身是永恒的ꎬ
进而“此在”亦被赋予了永恒性ꎮ

四、结语

老子与海德格尔皆对世界之所以产生、万物之

所以存在等根本性问题进行了探究ꎮ 不过ꎬ老子与

海氏的进路显然是有差别的ꎬ这些差别来自思维模

式的差异ꎮ 老子是感性的ꎬ他的思想体现了对自

然、社会及个体的人的特殊情怀ꎬ因而其“道”论不

乏对天下的关照而显得鲜活、灵动ꎮ 道是老子哲学

的最高范畴ꎬ具有根本性和终极意义ꎬ将“自然”作

为道乃至万物自身的某种规约ꎬ弥漫于万物中而同

时独立于万物之外ꎬ因其不具有任何规定性而具备

了某种灵动性ꎮ 海德格尔是理性的、逻辑的ꎬ因此

其思想带有强烈的思辨性ꎬ其对哲学根本问题的无

限深入ꎬ使那些枯燥无味、似乎毫无探讨价值的问

题得以全方位诠释ꎬ恰恰也是西方哲学思辨传统的

传承ꎮ
老子与海德格尔分别出现在不同的历史时空ꎬ

老子也曾对海德格尔产生过醍醐灌顶式的影响ꎬ致
使海氏的思辨哲学带有一定的东方特色ꎮ 海德格

尔的“存在”就其概念之内涵看也具有终极性意义ꎬ
其与“在者”之间因为有了“此在”的规约而使“存
在”与“在者”从概念上得以解构ꎬ凸显了其严密的

逻辑性和哲学思辨性ꎮ 尽管二人的哲学展开方式

有一定的差异ꎬ但老子与海德格尔同时彰显了其对

宇宙根本的探索精神ꎬ并通过其“自然”与“此在”概
念的提出而使其各自的理论具有终极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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